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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关于征集拍摄“家在上海”系列微视频的通知

各区民宗办：

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、中央民族会议和上海

市民族工作会议精神，有形有感有效做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

识常态化宣传，围绕年度重点工作和“家在上海”品牌建设活动，

现面向各区组织拍摄“家在上海”微视频征集活动，具体要求如

下。

一、作品要求

（一） 作品体裁

作品需要以微视频为体裁。

（二） 作品数量和时长

各单位分别组织拍摄制作 1 或 2 个时长为 3-5 分钟的微视

频。

（三） 作品选题和要求

各单位可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，以精彩的

人物故事、鲜活的镜头语言和翔实的事实数据，选题“以小见大”，

充分展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上

海的生动实践。结合实际，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



8

线，突出上海城市民族工作特点，突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，

突出各族群众在上海交往交流交融的融合性和共同性。要把视频

征集拍摄过程变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宣传过程，把好政治关、意

识形态关、法律关、文字关等，确保作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與论

导向。

（四） 拍摄要求

1.使用专业摄影摄像器材，幅型比是 16:9，最有效像素数

（水平× 垂直）1920× 1080，建议拍摄像素为 4K。

2.开始拍摄前，对机器进行白平衡调整。当场景、色温发生

明显变化时，应及时进行白平衡调整。室外拍摄时，可根据拍摄

现场光照强度、色温情况选择匹配的滤光片/滤色片。注意拍摄

人物面光不要曝光或过暗。拍摄时确保实焦，镜头尽量成组拍摄。

（五） 作品格式要求

1.视频格式：MP4 格式，画面质量要求为 1080P。

2.音频标准：电平小于等于-60B，瞬问不超过 0dB。

3.字幕标准：字幕均须使用国家规范汉字，不可添加任何水

印标识；不得插入任何商业广告。

（六） 版权要求

作品必须是原创作品，可以部分取材于公众视频素材进行创

造性的编辑制作，但不得超过时长的四分之一。

二、时间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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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集拍摄时间为：2023 年 6 月 1 日—7 月 15 日

三、作品提交

2023 年 7 月 15 日之前，请按照以下要求完成作品提交。

请将填写好的《作品登记表》电子版，发送至市民族宗教局

宣传处邮箱：mzwxxc@126.com。

联系人：宣传处 梁星

电话：50727109

手机：18017087618

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

2023 年 5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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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“家在上海”系列微视频

征 集 作 品 登 记 表

作品名称

单 位

日 期 年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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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名称

时长

单位

单位全称

（含版权所有方）

联系人
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

电子邮箱

内容简介

（加盖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